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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設計專利近似之判斷（下） 

〜承前期〜 

 

黃文儀
*

 

柒、設計近似與否判斷事例 

以下探討日本智慧財產高等法院與東京高等法院，於民事侵權訴訟案

件或行政訴訟案件中，有關設計近似與否之判斷事例。由此等事例可以更

清楚日本法院關於設計是否近似的判斷方式。 

〔事例 1〕 

本事例為日本智慧財產高等法院於平成 19 年 3 月 27 日（西元 2007

年）判決的平成 18 年（西元 2006 年）（ネ）第 10084 號請求道歉廣告等

控訴事件。控訴人主張被控訴人製品的設計和本件登錄設計近似，其製品

的製造、讓渡行為，侵害本件設計權。被控訴人對製品設計和本件登錄設

計近似有爭執，並主張其製品的製造、讓渡行為未侵害本件設計權。故爭

點在於「被控訴人製品設計是否近似本件登錄設計？」 

第 1217691 號設計權有關之物品為「高爾夫球用球標記」，如下圖所

示者。 

 

                                                       

收稿日：100年 9月 22日 
*

 作者前為智慧財產局專利三組組副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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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圖平面圖 

 

底面圖                    A-A線斷面圖 

 

法院依據本件設計公報（乙第 1號證據）認定本件設計之基本構成以

及具體之態樣。 

基本構成：將球體的一部分切取的圓盤狀，在上面膨出的面上配設複數圓

凹弧面狀之凹陷部（dimples），底面為水平狀呈現同心圓狀之

花紋。 

具體態樣： 

A.配設於上面的凹陷部大致有大、中、小 3種尺寸。 

B.大的凹陷部，通過上面的中心，在垂直（縱）方向直列 5個，同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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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中心，與上面垂直方向的直列為中心的一個，共同形成十字，在

水平（橫）方向直列 5個，共配設 9個。接著從上述十字中心，在縱橫

的直列所成的直角之中間 45 度方向，上面外緣附近各 1 個，共配設 4

個。小的凹陷部，在上面之上述十字之中心的大凹陷部與其周圍的 4個

大凹陷部作成的間隙，等間隔配設 4個。中凹陷部，在上面外緣附近配

設的 4個大凹陷部，與縱橫十字上配設的大凹陷部之間，各 5個，共配

設 20個。 

C.在上面整體直到底面之邊際配設凹陷部。 

D.在底面，於外輪廓線之內側呈現一個同心圓。 

關於本件登錄設計之要部，判決中提到「於判斷設計近似與否時，須

觀察設計的整體，並不是對於設計有關物品的各部位之構成，全都以相等

的比重，而應將最會引起交易者、需要者注意的部分，把握為要部。以於

兩設計的要部中構成態樣是否相同為中心來觀察，判斷兩設計整體美感是

否相同。接著，在此一場合，設計之要部，除考慮設計有關物品之性質、

用途、使用態樣等外，應斟酌該設計的各部分是否為與公知設計有關之物

品同一的設計有關的部位？或為新穎創作的設計有關的部位？等，來認

定。 

因此，設計要部之認定，要經由認定設計有關物品之交易者、需要者

為何？其用途與使用態樣為何？設計各部位是否為公然知悉？等事實來

進行。」 

關於交易者、需要者，判決中提到「於高爾夫比賽中，球標記係在球

打上果嶺的場合，或依據其他規則必要的場合，從地表拾取球之際，作為

顯示球的位置而被放在地面上者。再者，球標記雖然由高爾夫球場準備，

但作為設計的趣味與美感，大都可認為個人在使用。依據此一事實，球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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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的交易者、需要者，可認定主要是為了趣味或運動而打高爾夫球的一般

參賽者。」 

關於用途、使用態樣，判決中提到「球標記之用途及使用態樣如上所

述者，故對球標記的主要需要者之一般參賽者，作為能夠表現自己的趣味

或品味的設計，最能引起注意的為上面，其反面於使用時係與地表接觸，

無法看到辨認的底面，可推認為無法引起注意。」 

關於公知事實，判決中提到，「高爾夫球用標記之攜帶機構」的公開

實用新案公報，雖然公開日為平成 6年 6月 14日（西元 1994年），於有

關創作的詳細說明之實施例的記載中，記載「於圖 1或圖 3中，1為高爾

夫用球標記，本體係由金或銀、鉑等的貴金屬，或塑膠等的其他材料所作

成。接著，在其表面形成類似高爾夫球的表面狀態之凹陷部 3，可以防止

使用時的滑溜。」圖 1〜圖 3顯示有關將球體一部分切除的圓盤狀，上面

在膨出的表面配設複數凹弧面狀的凹陷部構成之設計的球標記。 

從而，於球標記中，採用「以切取球體的一部分之圓盤狀，在上面膨

出的表面上，配設複數與高爾夫球表面的圓凹弧面狀的凹陷部類似的凹陷

部」之構成為設計的一部分，可認為在本件登錄設計申請前（平成 16年 2

月 18日（西元 2004年）已經公然知悉者。 

法院依據前述各項事實，認為於本件登錄設計中，不會引起交易者、

需要者注意的底面之設計，不是設計之要部。再者，於上面之設計中，也

是本件登錄設計申請前已經公知，「以切取球體的一部分之圓盤狀，在上

面膨出的表面上，配設複數與高爾夫球表面的圓凹弧面狀的凹陷部類似的

凹陷部」之構成本身創作性低，不能成為本件登錄設計之要部。接著，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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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有上述乙 5文獻之存在，考慮到本件登錄設計已經登錄，可推認本件登

錄設計專門在上面的凹陷部的大小以及配置態樣上有創作非容易性。此事

與高爾夫球僅在凹陷部的形狀（圓形或六角形等）、大小、配置態樣等上

有差異，且登錄複數設計（乙第 6號證據 1、2，乙第 7號證據 1〜8），而

推認其中存在高爾夫球的創作非容易性相符。 

從而，本件登錄設計之要部可認為是在上述的具體態樣中，與 A〜C

有關的上面所配設的凹陷部之大小以及配置態樣。 

A.在上面配設的凹陷部大致有大、中、小 3種尺寸。 

B.大的凹陷部，通過上面的中心，在垂直（縱）方向直列 5個，同樣通過

上面的中心，與上面垂直方向的直列為中心的一個，共同形成十字，在

水平（橫）方向直列 5個，共配設 9個。接著從上述十字中心，在縱橫

直列所成的直角之中間 45度方向，上面外緣附近各 1個，共配設 4個。小

的凹陷部，在上面之上述十字之中心的大凹陷部與其周圍的 4個大凹陷

部造成的間隙，等間隔配設 4 個。中凹陷部，在上面外緣附近配設的 4

個大凹陷部，與縱橫十字上配設的大凹陷部之間，各 5 個，共配設 20

個。 

C.在上面整體直到底面之邊際配設凹陷部。 

被控訴人製品的設計構成，可說明如下。 

A.基本構成 

切取球體的一部分所得之圓盤狀，上面為膨出的表面上配設複數圓

凹弧狀之凹陷部，底面為水平狀且同心圓狀之表現。 

B.具體樣 

於上面配設的凹陷部，每一個都是大約相同直徑。 

凹陷部之排列為將大略相同直徑的複數凹陷部相互接近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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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與底面的邊際之間，形成環周側面的平滑面狀上升之壁。 

底面在外輪廓線之內側表現為兩層同心圓之態樣。 

上面的大約相同直徑的凹陷部群的中央，有比個別凹陷部的直徑之上

下長的 4個大文字「P」、「R」、「G」、「R」，以橫直線狀相鄰地刻寫。再者，

在該等文字的下方，有與該等文字平行的「GOLF」的小文字，橫直線狀

地刻寫。 

智慧財產高等法院關於近似與否之判斷如下。 

A.將本件登錄設計於其要部中，和被控訴人製品的設計比較，有以下之差

異點。 

在上面的膨出表面配設的凹陷部，於本件登錄設計有大、中、小 3

種尺寸，而被控訴人製品的設計，則是每一個均大約為相同直徑。 

於本件登錄設計中，大的凹陷部在垂直（縱）方向與水平（橫）方

向的十字合計有 9 個，從上述十字之中心，縱橫的中間 45 度方向的上

面外緣附近，合計配設 4個。小的凹陷部，在上面之上述十字之中心的

大凹陷部與其周圍的 4個大凹陷部造成的間隙，等間隔配設 4個。中凹

陷部，在上面外緣附近配設的 4個大凹陷部，與縱橫十字上配設的大凹

陷部之間，各 5 個，共配設 20 個。而被控訴人製品的設計，則是將大

約相同直徑的複數凹陷部相互鄰近地配設，其數目約為 45個。 

於本件登錄設計中，上面的凹陷部以外沒有其他表現，而於被控訴

人製品的設計中，在上面的凹陷部群的中央，有比個別凹陷部的直徑之

上下長的 4個大文字「P」、「R」、「G」、「R」，以橫直線狀鄰近地刻寫。再

者，在該文字的下一段的第 2個文字「R」的左端起到第 4個文字「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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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左端，刻寫和該文字平行，上下之長約為凹陷部直徑的 2分之 1的大

寫字母的「GOLF」。 

本件登錄設計之凹陷部係在上面整體直到底面之邊際配設，而被控

訴人製品的設計，在上面與底面的邊際之間，形成環周側面的平滑面狀

上升之壁，該側壁上沒有呈現凹陷部。 

B.如上所述，被控訴人之設計與本件登錄設計，基本的構成雖然相同，但

於要部的構成則有差異。其差異及於球標記的上面整體，不能說是微小

者，故被控訴人製品的設計，整體而言和本件登錄設計之美感應有差異。 

C.又控訴人，作為本件登錄設計之實施品，雖然提出檢甲第 2、第 3 號證

據的球標記，此等球標記於檢甲第 2號證據中，除凹陷部在上面整體直

到底面之邊際配設之點外，並不具上述本件登錄設計的要部之構成，故

不能說是本件登錄設計之實施品，縱然將其與被控訴人製品設計比較，

於本件登錄設計與被控訴人製品設計近似與否的判斷中，也無意義。 

依據以上各點，因被控訴人製品之設計與本件登錄設計不近似，而駁

回控訴人之請求。 

（解說） 

本事例為日本智慧財產高等法院關於設計近似與否之民事訴訟判

決，由本事例可以瞭解日本法院實務上如何判斷設計之近似與否。 

本判決在「主文」後為「事實及理由」，在「事實及理由」中包含「第

1.當事人請求之裁判」、「第 2.事實之概要」、「第 3.本法院之判斷」。本事例

上述之說明主要出自「第 3.本法院之判斷」。 

由於本事例被控訴人之製品和本件登錄設計均為高爾夫球標記，可說

是相同的物品，故近似與否取決於形態是否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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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將設計的構成分為「基本構成」與「具體態樣」，其中關於「具

體態樣」係以分項的方式說明，此為將感性的圖面經由悟性轉化為理性的

陳述。若無法將圖面轉化為文字的說明，於論理上便有欠缺。 

接著便是判斷設計之要部，並提到雖然設計近似與否之判斷

須就設計整體觀察，但物品各部位的構成對於判斷的比重並不相

同，而是將最能引起交易者、需要者注意的部分作為設計之要部。 

設計要部係從交易者、需要者的角度考量，判決接著敘述本

事例中的交易者、需要者為一般高爾夫球的比賽者。 

物品的用途與使用態樣也會影響是否引起交易者、需要者的

注意，本事例認為球標記的上面最能引起注意，與地表接觸的下

面不會引起注意。 

在確認球標記的設計要部只能存在於上面後，接著檢討公知

事實，看上面的哪一種形態為本件登錄設計真正創作性所在之要

部。此種逐層深入分析比對，很有說服力。結果認定「上面所配

設的凹陷部之大小以及配置態樣」為本件登錄設計之要部。 

被控訴人製品的設計也被區分成「基本構成」與「具體態樣」

來敘述。最後與本件登錄設計比較是否近似。此時著重在兩設計

於要部中構成態樣是否相同為中心來觀察，並就物品整體判斷兩

設計美感是否相同。焦點集中後，呈現出兩設計之差異點，從而

判斷兩者不近似。 

由本事例法院判決設計近似與否判斷之要點可歸納如下。 

判斷主體：交易者、需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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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要部：最容易引起交易者、需要者注意的部分。 

判斷方法：以設計的要部為中心來觀察，整體美感是否相同， 

所謂「美感」意指規範設計本質的形態整體之調和的秩序。設計之要

部，除須考慮設計有關物品之性質、用途、使用態樣等外，尚須考量與設

計登錄要件的關係，即應斟酌該設計之各部分究為與公知設計同一的設計

有關的部位、或為新穎的創作設計有關的部位，而來認定。其中考量設計

有關物品之性質、用途、使用態樣等，係基於意匠法第 2條第 1項本文（透

過視覺）而來。考量設計之各部分與公知設計同一的設計有關的部位，係

基於意匠法第 3條第 1項各款（新穎性之要件）而來。考量新穎的創作設

計有關的部位，係基於意匠法第 3條第 2項（創作非容易性要件）而來。 

〔事例 2〕 

智慧財產高等法院於 2011年 9月 28日宣判的平成 23年（西元 2011

年）（行ケ）10051號審決撤銷事件中，被告（不二工機股份有限公司）於

平成 22年 5月 28日（西元 2010年），針對原告（テージーケー股份有限

公司）的設計第 1380365 號「空調裝置用膨脹閥」（以下簡稱本件登錄設

計），向特許廳請求無效審判。特許廳於平成 23年 1月 7（西元 2011年）

日作出本件登錄設計無效之審決，原告不服，向智慧財產高等法院控訴，

請求撤銷設計登錄無效之審決，法院判決主文為「1.原告之請求駁回。2.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本事件中與設計有關之物品為如下圖所示之汽車用「空調裝置膨脹

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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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登錄設計                              引證設計 

特許廳審決之要點為「本件登錄設計與美國設計專利公報

USD532080S（甲 2）之膨脹閥（Expansion Valve）有關的附件第 2記載之

設計（以下稱為「引證設計」）之相同點為一體作成膨脹閥的整體形態，

兩設計的相同點給予觀看者極強的印象，反之兩設計的差異點每一個都對

設計是否近似之影響小，本件設計與引證設計近似，該當意匠法第 3條第

1項第 3款之規定。」而作出本件登錄設計無效之審決。 

審決係在比對兩設計的基本構成態樣與具體構成態樣上的 4個相同點

與 5個差異點後，獲得兩設計近似的結論，體現特許廳設計近似與否判斷

之操作方式。由於在法院訴訟中，被告立場與特許廳一致，故在此僅摘述

原告主張、被告辯駁以及法院判斷供參考。 

原告主張兩點： 

1.要部認定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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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審決僅以基本形態為中心，漠然與整體地觀察，「參酌物品的

性質、用途、使用形態」，並未考慮什麼地方是需要者最為注意的部分。 

本件登錄設計有關之物品，為於汽車空調用的膨脹閥，為將連接汽

車室內的配管與連接引擎室的配管予以接續者，需要者於組裝膨脹閥之

際，膨脹閥的正面供配管用的各孔之大小，配置以及該正面的整體形態

最受注意。因此於本件登錄設計中，應以從本體正面所看到的各孔的具

體的位置關係與大小為中心的本體部之正面形態，作為要部來判斷是否

近似。 

2.對於正面形態判斷錯誤 

（1）本件審決即使是將正面形態作為要部判斷是否近似，此一近似與

否的判斷方法為錯誤的。 

（2）比對本件設計與引證設計的正面形態，兩者產生完全不同的美感。 

被告辯駁原告所主張的撤銷事由為無理由，敘述如下。  

A.本件登錄設計與引證設計有關之物品，其大小為能夠以手握持來

觀察之零件，設計整體之形態成為是否近似判斷的要素，即使考

量設置時的使用狀態等，也不能僅以正面形態為要部。 

B.本件登錄設計與引證設計有關之膨脹閥為形態之創作，即使受到

一定的約制，仍存在各種本體部的基本形態、各孔的配設態樣

等，各部分能夠施予各式各樣的設計創作，並不是每一個都是近

似的形態。 

本件審決以整體觀察為前提，基於具體認定的構成各部分之形態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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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點與差異點，檢討、判斷該等組合所給予的設計計整體之視覺印象的

影響，對正面形態也進行同樣的檢討、判斷，故其判斷方法無誤。 

原告僅選取正面形態，雖然以人的臉作比喻後主張其形態完全不同，

但如前所述，僅選取正面形態作為本件設計之要部，判斷是否近似，並無

理由，怠於對立體形狀的設計之比對。再者，於空調裝置用膨脹閥的設計

中，周圍各面的形狀，以及在該處所設的配管連接孔之數目、大小、配置

態樣，包含了不呈現人臉模樣的各種東西，其中，除兩設計的整體基本構

成態樣為相同外，在正面所設的圓形孔群，綜合成為人的臉模樣之點，具

有與其他膨脹閥區別的極為相同之態樣，僅比對正面形態之場合，例如表

情程度的差異，於作為設計整體近似與否判斷中，不能說是會影響視覺印

象程度的要素。 

法院關於近似與否之判斷如下。 

1.於是否近似判斷中，關於本件登錄設計之特徵部分（要部） 

於本件登錄設計中，考慮到本體部之正面，從上依序為上方大直徑

孔、2 個中直徑孔、小直徑孔、下方大直徑孔（又其直徑比上方大直徑

孔小）的 4個真圓形狀之孔，整體左右對稱狀配設，於背面從上依序為

上方大直徑孔、2 個中直徑孔、下方大直徑孔（又其直徑比上方大直徑

孔小） 的 4 個真圓形狀之孔，整體左右對稱狀配設之點，為本件登錄

設計於申請前公知，不能說是會吸引交易者、需要者多大注意的形態。反

之，於本件登錄設計，本體部之形態，從上方約 3分之 2的垂直面所構

成的縱長四角柱，下方約 3分之 1係由「ㄑ」字狀部所構成之點為本件

設計登錄前並未公知，可說是容易吸引交易者、需要者注意的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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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綜合考量本件登錄設計有關物品（膨脹閥）之使用態樣

等，於本件登錄設計中，容易吸引需要者、交易者的特徵部分（所謂要

部）應理解為，包含本體部的形態其上方 3分之 2係由垂直面所構成的

縱長四角柱，下方約 3分之 1係由「ㄑ」字狀部所構成之點的物品（膨

脹閥）之整體形態。引證設計中的特徵部分也同樣。 

此點原告主張，於本件登錄設計中之要部，為從本體正面所看到的

各孔的具體的位置關係與大小為中心的正面形態。但是，如上所述，於

本體部的正面中的 5個孔的基本配置以及直徑大小，因不能說是吸引交

易者、需要者注意的形態，故「正面形態，其中特別是各孔的具體位置

關係與大小」不能說是本件登錄設計之要部。此點原告主張不能採用。 

2.本件登錄設計與引證設計是否近似之判斷 

本件登錄設計與引證設計係由略縱長四角柱狀的本體部與其上端

所設的閥驅動部所構成，本體部整體上方約 3分之 2為垂直面所構成的

縱長四角柱，下方約 3分之 1係由「ㄑ」字狀部所構成，高度為正面上

端橫寬的 3 倍弱，側面橫寬為正面橫寬的約 1.2 至 1.3 倍，正面下端的

橫寬為正面上端的橫寬的 3 分之 2 弱，「ㄑ」字狀部，傾斜面的角度對

於垂直方面約為 20至 30度，於側面中，傾斜面之上邊及下邊，橫水平

形成為脊狀邊緣以及谷線，於本體部正面從上向下，1個上方大直徑孔、

左右 2 個中直徑孔、1 個小直徑孔、1 個下方大直徑孔，作為整體左右

對稱狀配設，每一個都是真圓形孔，上方大直徑孔之孔徑比正面上端橫

寬稍微小的孔徑，上方大直徑孔、中直徑孔與小直徑孔為接近配設，背

面從上往下為，1 個上方大直徑孔、左右 2 個中直徑孔、1 個下方大直

徑孔，作為整體左右對稱狀配設，每一個都是真圓形狀之孔為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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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設計，特別容易吸引交易者、需要者注意之點為包含本體部整體

之形態，於特徵形態的許多部分為相同，兩設計給予觀看者於美感中近

似的印象。 

對此，原告主張，本件登錄設計與引證設計，（1）於本體部的「ㄑ」

字狀部傾斜面的角度，（2）傾斜面與垂直面的上下寬度之比率，（3）於

正面下方大直徑孔之位置以及孔徑之大小有差異，將正面形態對準人

臉，讓觀看者產生差異的美感，故兩設計不近似。 

但是，兩設計的本體部之「ㄑ」字狀部的傾斜面的角度之差異不過

為 10 度，再者，傾斜面與垂直面的上下寬度，也是本件登錄設計的傾

斜面之上下寬度較寬一些，引證設計的傾斜面之上下寬度較窄一些的差

異，於比對兩設計整體形態之場合，此等程度之差異不能否定兩設計的

近似性。再者，雖於正面配設下方大直徑孔，本件登錄設計係接近小直

徑孔配設，其直徑比正面下端之橫寬大，引證設計則在離開小直徑孔配

設，其直徑比正面下端之橫寬小這點上有差異，於本件登錄設計配置下

方大直徑孔，引證設計也配置下方大直徑孔，如前所述考慮在本件設計

登錄申請前已公知，此等程度之差異也不能否定兩設計之近似性。」 

3.結論 

綜上所述，原告主張的撤銷事由沒有理由，此外本件審決並無應予

撤銷之違法。其他原告屢次的主張均無理由，故判決如主文。 

（解說） 

本事例為日本智慧財產高等法院關於設計近似與否之行政訴訟判

決，由本事例可以瞭解在行政訴訟中，日本法院係採和民事訴訟相同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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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判斷設計之近似與否。 

本事例智慧財產高等法院認同特許廳將本件登錄設計無效之審決，在

判決中詳述審決比對兩設計的基本構成態樣與具體構成態樣之相同點與

差異點（本文從略），其顯示特許廳對設計近似審查基準實踐的方式。本

判決另顯示將設計形態的感性印象，透過悟性轉化為理性文字之描述之鋪

排功力。 

關於設計之要部，原告主張係在膨脹閥從本體正面所看到的各孔的具

體的位置關係與大小為中心的正面形態，但因設計有關物品為可以手握觀

察之零件，容易進行全面向之觀察，且該正面之各圓孔之大小與配置於本

件設計登錄申請前已公知，故不能僅將要部設定在正面。此為本文前述

伍、三、2.判斷原則之運用。反而是被認定為在「本體部的形態其上方 3

分之 2係由垂直面所構成的縱長四角柱，下方約 3分之 1係由『ㄑ』字狀

部所構成之點的物品（膨脹閥）之整體形態」。由本事例可知「設計之要

部」，並非由申請人或專利權人主觀認定，而係由特許廳或法院考量該部

分形態是否公知、物品大小、使用態樣等因素後，客觀認定。 

本事例中法院於判決中雖述及尺寸比例與角度大小，但設計和以申請

專利範圍界定的數值發明不同，設計著重在整體之美感印象，數值僅係用

來說明影響程度，而非用來判定是否落入申請專利範圍。 

〔事例 3〕 

本事例為平成 20年 5月 28日（西元 2008年）智慧財產高等法院判

決，平成 19 年（西元 2007 年）（行）第 10402 號請求撤銷審決事件。本

事例涉及第 1269223 號設計（設計有關之物品：短鞋），該登錄設計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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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廳被請求無效審判，結果作出審判請求不成立之審決，請求人不服向智

慧財產高等法院控訴。 

 

正面圖背面圖 

 

平面圖底面圖 

 

右側面圖左側面圖 

 

參考正面圖參考正面圖之 A-A線跨大斷面圖 



 

 

 

 

71 101.08 智慧財產權月刊 VOL.164 

論述  日本設計專利近似之判斷（下） 

本事例判決主文為「特許廳關於無效 2006-88017號事件的平成 19年

7月 19日（西元 2007年）之審決撤銷。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本事例

無效審判請求人係以 3件引證設計主張本件登錄設計公然知悉（而無新穎

性）與容易創作為理由，應予無效。在新穎性上涉及設計近似與否之判

斷。在近似與否的判斷上，特許廳認為不近似，法院則認為特許廳之判斷

有誤。 

原審決將請求人所主張的無效理由整理如下： 

（1）本件登錄設計和其申請前在日本或外國發行的刊物所記載之引

證設計 1（甲第 2號證據及甲第 3號證據）近似，本件設計登錄

違反意匠法第 3條第 1項第 3款之規定（無效理由 1）。 

（2）本件登錄設計和其申請前在日本或外國發行的刊物所記載之引

證設計 2（甲第 4號證據）近似，本件設計登錄違反意匠法第 3

條第 1項第 3款之規定（無效理由 2）。 

（3）本件登錄設計和其申請前在日本或外國發行的刊物所記載之引

證設計 3（甲第 5號證據及甲第 6號證據）近似，本件設計登錄

違反意匠法第 3條第 1項第 3款之規定（無效理由 3）。 

（4）本件登錄設計基於其申請前日本國內或外國公然知悉的引證設

計 1至 3，為該行業者容易創作，故本件登錄設計違反意匠法第

3條第 2項之規定（無效理由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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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證設計 1之構成如下： 

 

引證設計 2之構成如下： 

 

引證設計 3之構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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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法院判決得知，在本件設計與引證設計 1的相同點與差異點的認定

上，特許廳原審決認為相同的構成態樣為引證設計 1之公知日以前，廣為

知悉的構成態樣，而無新穎的創作性，不會特別引起觀看者的注意。於占

據兩設計基本構成態樣的大部分之底邊部的構成態樣有差異，輔以各部分

具體構成態樣的不同之設計效果，差異點凌駕相同點，設計整體產生不同

的美感，而判斷為不近似。於原審決中以職權探知的方式述及如下 13 件

公知設計。 

 

【公知設計（1）】 

 

【公知設計（2）】                     【公知設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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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知設計（4）】                  【公知設計（5）】 

 

【公知設計（6）】              【公知設計（7）】 

 

【公知設計（8）】               【公知設計（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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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知設計（10）】 

 

【公知設計（11）】                     【公知設計（12）】 

 

【公知設計（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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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高等法院撤銷原審決。法院認為，基於無效理由 1原告（設

計登錄無效審判請求人）所主張，關於原審決之撤銷事由 1（本件登錄設

計與引證設計 1 之近似性判斷有誤），本件登錄設計與引證設計 1 並不近

似之審決的判斷有誤，撤銷事由 1為有理由，故其餘之點縱不判斷，審決

也不免撤銷。 

關於撤銷事由 1，特許廳重作之審決引述法院的判斷要旨如下。 

（1）公知設計（7）至（13）之認定 

公知設計（8）、（9）及（11）均為於大略變形的台形狀之外周

形狀內，形成 5條約略相同寬度的略帶狀部，該略帶狀部大致為四

邊形，對鞋緣端側面以約 60 度傾斜，從鞋緣端朝鞋跟側面徐徐地

縱方向延伸，如上述各相片所示的「運動鞋」，每一雙均附加與甲

第 4 至第 6、第 16、第 18 號證據所載各原告製品所附加的相同標

章，參照此事，可認定此等設計為與原告製品有關的運動鞋。 

從而審決所認為「在引證設計 1公知日前已經被廣泛知悉」的 5

條大略帶狀部有關的構成態樣，於審決所舉的公知設計（7）至（13）

中，僅在公知設計（8）至（11）中被見到，此等態樣除公知設計

（10）一個例外，其餘均與引證設計 1同樣（引證設計 1為原告所

製造的運動鞋有關的設計，由甲第 2、第 3號證據被認定）。 

（2）本件登錄設計與引證設計 1近似與否的判斷 

意匠法所謂之「設計」指物品（包含物品的部分）的形狀、花

紋或色彩，或此等之結合，透過視覺引起美感者（意匠法 2條 1項），

參看同法第 3條第 1項第 3款，同項第 1、2款之設計（公知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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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和其近似的設計無法獲得設計登錄，對於與公知設計有關

物品同一或近似之物品，關於能引起和公知設計近似的美感之設

計，被認為沒有賦予獨占實施設計權之價值。設計權之效力及於和

登錄設計近似之設計，亦即對設計有關物品同一或近似之物品，及

於引起和登錄設計近似的美感之設計（同法 23條），兩者具有表裏

之關係。 

意匠法第 3條第 1項第 3款
1有關設計近似與否的判斷，可說為

有無該當同款的設計與公知設計各自所產生的美感是否近似的判

斷，此一判斷為將與設計有關物品之整體（部分設計時為該部分之

整體）的構成態樣以及各部分之構成態樣，所認定的相同點與差異

點，於分別評價對近似與否判斷的影響上，綜合來進行。接著，此

一場合，在相同點或差異點之認定上，有關的構成態樣為充分熟知

時，該構成態樣，由於經常是普通的，故難以引起一般觀看者的注

意，此種構成態樣有關的相同點或差異點，對近似與否的判斷之影

響大都相對小。因此，當兩設計之相同點的構成態樣被充分熟知

時，多數情況較少藉兩設計之相同點來判斷兩設計之近似與否。 

然而，有關某物品的特定製造販賣者，於該製造販賣有關的該

物品之特定部位，施以特定構成態樣而成之設計，實施此種設計的

物品，作為該特定製造販賣者的製造販賣有關的商品，長年間多量

地在市場上流通，該設計的態樣，相當於表示該特定製造販賣者的

LOGO 標章，為需要者廣泛知悉的情況，限於該物品的設計之態

樣，雖然是被廣泛知悉，也不是難以引起觀看者注意。毋寧是由於

                                                       

1
 意匠法第 3條第 1項第 3款：「與前二款所揭設計近似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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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廣泛知悉的緣故，反而是明顯地引起注意。如果是這樣，於該構

成態樣相同的場合，該相同點對於設計近似與否判斷的影響，應該

相對地大。 

在此，檢討本件登錄設計與引證設計 1 是否近似，本件登錄設

計與引證設計有關的物品為近似外，兩設計的各相同點，雖如審決

所認定的，但在此等相同點中，5條大略帶狀部有關的構成態樣，亦

即，將約略變形台形狀之外周形狀框內予以 5 等分，形成 5 條相同

寬度大略帶狀部，該各大略帶狀部約略為四邊形，在鞋緣端側以大

約 60度傾斜，從鞋緣端側附著到鞋跟側徐徐地於縱方向延長的構成

態樣，於上述（1）的認定事項，綜合甲第 4至第 6、第 15、第 16、

第 18號證據及全辯論意旨，為原告在其製造販賣的運動鞋（sneakers）

側面所施予者。原告製造販賣的商品為施予相關設計的運動鞋，長

年間，大量地在市場上流通，故直到本件登錄設計申請日前，相關 5

條約略帶狀部有關之構成態樣，相當於作為表示原告的所謂 LOGO

標章，可認定已為需要者廣泛知悉。接著，關於約略變形台形狀之

外周形狀，僅有未必是明確被認識的設計（10）之一例存在，故不

足以推翻前述認定，其他也沒有足以左右認定的證據。 

如此一來，5條約略帶狀部有關之構成態樣，由於被廣泛知悉，

而不會特別引起需要者的注意的審決之評價，不得不說是錯誤的，

反而應該說相關的構成態樣會引起觀看者的注意。 

接著，包含 5條大略帶狀部有關的構成態樣，將約略變形台形

狀的外周形狀框內，予以 5等分，形成 5條由針織底構成的相同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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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大略帶狀之凹部，該各大略帶狀凹部作成約略四邊形，在鞋緣

端側以大約 60 度傾斜的構成態樣，在兩設計有關之物品中，就其

位置關係，占設計整體的比例，其功能等來考慮，為兩設計最具特

徵的部分，可認為最能強烈引起觀看者注意，本件登錄設計與引證

設計 1，於此種構成態樣中為相同。 

本件登錄設計與引證設計 1之差異點，不能說是凌駕於兩設計

最具特徵之部分，最強烈引起觀看者注意的，約略變形台形狀的外

周形狀框內，予以 5等分，形成 5條由針織底構成的相同寬度的大

略帶狀之凹部，該各大略帶狀凹部作成約略四邊形，在鞋緣端側以

大約 60 度傾斜的構成態樣中之相同點，故不能認為兩設計整體產

生相異的美感，相當於要認定為兩設計近似。 

（解說） 

本事例智慧財產高等法院不認同特許廳審判部關於第 1269223號設計

與引證設計 1不近似之判斷，撤銷無效審判請求不成立之審決。其後特許

廳依據日本行政事件訴訟法第 33 條第 1 項之規定，受法院判決之拘束，

而作出本件登錄設計無效之審決。 

特許廳第一次審決，認定兩設計相同點在「鞋側面所附著的約略台形

狀的外周內，傾斜配置的 5 條之帶狀凹部所構成」，因屬廣為知悉的構成

態樣，而無新穎的創作性，不會特別引起觀看者的注意（故非設計之要

部），此和法院之認定不同。從而在兩設計具體態樣的相同點與差異點的

比較上，便不相同，導致近似判斷不同的結果。 

通常當設計的相同點之構成態樣已廣為知悉時，該相同點較少被用來



 

 

 

 

80 101.08智慧財產權月刊 VOL.164 

論述  日本設計專利近似之判斷（下） 

判斷設計近似程度。此為可以充分理解之事。但倘若該特定製造販賣者所

製造販賣之商品，由於長期間多量地在市場上流通，該設計的態樣，相當

於是表示該特定製造販賣者的 LOGO標章，為需要者廣泛知悉時，僅在此

種情況，該物品的設計之態樣，雖然被廣泛知悉，也不是難以引起觀看者

注意。毋寧是由於廣泛知悉的緣故，反而是明顯地引起注意。此一智慧財

產高等法院之見解，值得留意與參考。 

本事例呈現，設計的近似與否的判斷單純以形態比較，有時並不足

夠，有時還須考量公知設計，或考慮設計的構成態樣之標章功能。這些因

素均對判斷結果有影響。 

影響設計近似性的因素，包括基本形態、具體形態、公知設計以及物

品在市場上流通之實際情況，從事設計近似與否的鑑定者，對此必須有所

體認。又因牽涉到將感性印象轉換成理性文字詳細說明之技巧與能力，所

以設計近似性的判斷，有與發明與新型專利不同之處，很難說設計的近似

性之判斷相較於發明與新型之同一性之判斷，為比較容易的。 

但在日本亦有論者認為，在設計之近似判斷中，考量形狀、花紋的標

章功能，似為引伸過度。 

〔事例 4〕 

本事例與後續事例係以表格化方式整理判決中近似判斷之要點。 

東京高判 H14.6.27平成 13年（西元 2001年）（ネ）5158號設計權民

事訴訟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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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有關之物品 雙把手鍋 

基本的構成態樣 鍋本體與蓋體，從本體部往底部彎曲，而成為圓弧狀

的有底筒形之點（①）。 

於將蓋體蓋住鍋本體之狀態中，蓋體與鍋本體形成大

略半圓狀的把手相互接近平行連著之點（②）。 

設計之要部 鑑於收納時，蓋體與鍋本體重疊正好能夠組合成一體

的使用形態，其要部為於蓋體蓋住鍋本體的狀態中，

蓋體與鍋本體之本體部呈連續直線，給予蓋體與鍋本

體統一的一體感之點（③）。 

公知、周知例 本件登錄申請時，控訴人製品或伊號2商品之各別投入

市場時，兼具上述兩點（①、②）的雙把手鍋，因已

存在市場，故將此兩點予以組合，被認為不能特別引

起觀看者注意（甲第 1號證據之 1至 3、第 3號證據、

第 10 號證據之 1，乙第 102 號證據之 1 及 2，第 13

號證據之 2及 3，第 15號證據，第 16號證據，全辯

論之意旨）。 

                                                       

2
 日本法院判決中所謂「イ号商品」係指被告商品，本文譯為「伊號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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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點之評價 上述兩點（①、②）之相同點，難以認為是特別者。 

差異點之評價 「於蓋體蓋住鍋本體的狀態中，蓋體與鍋本體之本體

部呈連續直線，給予蓋體與鍋本體統一的一體感」之

要部（③）中之有差異。此外於把手握部之外觀上，

在把手的連著角度中有差異。 

綜合評價 雖然說有相同之點，但於要部（③）中有差異，綜合

這些，兩設計不能認為是近似。 

（解說） 

本事例從圖面來看，基本構成態樣很類似，但經由設計要部的認定，

公知、周知例的考量，以及相同點與差異點的評價後，結果為兩設計不近

似。表格中所述均為重要斟酌事項。先釐清個別事項，再作綜合評價，既

有分析，也有歸納。 

〔事例 5〕 

東京高判 H3.8.15平成 3年（行ケ）17號審決撤銷訴訟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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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有關之物品 按摩器 

基本構成態樣 整體係由握持棒與其中央附近嵌著的一對押壓體所

構成，握持棒為圓棒狀，押壓體為約略球狀，握持

棒靠近兩端附近形成凹凸狀的握部之態樣（①）。 

分離狀形成的押壓體 一體狀形成的押壓體 具體構成態樣 

押壓體之周面中央部為平

坦的 

押壓體之周面附近為

曲面的 

公知、周知例 在圓棒狀的握持體之中央附近配設一對押壓體的兩

設計之基本構成態樣，於本案設計申請前為周知的

構成（①）。 

設計之要部 從物品有關的構成、用途及通常的使用態樣等來

看，該設計之要部為握持棒與押壓體之構成以及該

構成態樣（和周知例無關，未喪失要部性）（①）。 

相同點的評價 兩設計於握持棒及押壓體之構成與態樣之要部的構

成的主要點中一致（①）。 

差異點的評價 1 對押壓體的握持棒的相對大小之差別（②），為不妨

害功能限度內能夠容易變更的範圍。差異點不能說

給予觀看者凌駕兩設計於約略球狀中一致的兩設計

之相同性程度的印象。 

差異點的評價 2 握持棒與押壓體的寬度比（③）幾乎相等，長度比

也僅止於數值上之差異，鑑於兩設計之相同性，現

實上不能認為給予顯著差別感。 

差異點的評價 3 關於押壓體之分離，於按摩器中，將二個押壓體分

離形成（④）的設計手法，於本案設計申請前已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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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見到，押壓體間之棒狀部分僅稍微的露出部分

上，押壓體間之形狀為前述的凹狀與凹弧狀之問

題，該部分從按摩器整體來看為很小的部分，且因

沒有特別的功能任務，其並不是那麼容易引起觀看

者注意的處所，其差異之程度也僅止微細的部分改

變，此等差異點不得不說是給予觀看者微弱的印象。 

差異點的評價 4 關於小突起，於約略球狀的形狀中為相同，且於大

小沒有顯著差異的押壓體中，不過是一列多數類似

形狀的小突起（⑤）程度的微細之差異。此一差異，

於不妨害其功能的限度內，未脫出容易進行改變之

領域者。 

綜合評價 每一個差異點均應評價為微細的差異點，於本案設

計與引證設計之要部（④）中，不能說是凌駕前述

之相同點所帶來的近似美感之程度。 

（解說） 

本事例比對的物品為按摩器，雖然兩者之用途與功能相同，但不能就

推論本案設計與引證設計近似。本事例係從物品有關的構成、用途及通常

的使用態樣等來認定設計要部，且認為不會因有公知、周知例，就喪失要

部性。理由是物品構成簡單，除此之外並無可供認定為要部之其他重要構

成。設計要部的主要點在相同點的評價上為一致。關於差異點的評價也集

中於設計要部之各構成之具體形態之比對，差異點並區分成 4項差異點評

價。於綜合評價時，認為此等差異點並不凌駕相同點，從而兩設計近似。由

本事例可以瞭解於判斷設計近似與否時，細部構成形態也須加以分析，始

能周延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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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例 6〕 

東京高判 H12.2.29平成 11年（ネ）4884號設計計權民事訴訟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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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有關之物品 匙狀螺栓 

設計之要部 

（最吸引交易者

注意之點） 

矩形板之一端形成 U 字狀溝，與該 U 字狀溝之關係

（①） 

○從物品之用途、功能來看，影響強度的要素之一為

在矩形板之一端形成 U字狀溝，與螺栓的具體位置關

係，此為交易者、需要者最重視之點。 

○矩形板之一端形成 U 字狀溝，且在該 U 字狀溝部

之高側熔接螺栓的一端之形態的匙狀螺栓，於本件設

計申請時未知。 

公知、周知例 上述實用新案事例 

矩形板之一端形成 U 字狀溝，以及在 U 字狀溝之內

側之螺栓（②）。 

相同點的評價 矩形板之一端形成 U 字狀溝，且在該 U 字狀溝部之

高側熔接螺栓的一端之形態 

在倒 U 字狀之 U 字狀溝

之外側形成隆起部分 

在順時鐘方向旋轉 90 度

的C字型之U字狀溝部分

之外側形成隆起部分 

平行的矩形板與螺栓部 若干傾斜地接續的矩形

部與螺栓部 

直角的矩形板上端之兩

角部分 

圓的矩形板上端之兩角

部分 

均一的 U字狀溝背面 被切割開的 U字溝背面 

差異點的評價 

此等差異不能說是會影響整體美感程度之大的差異 

綜合評價 整體的形狀近似 

（解說） 

本事例係與工業用物件設計有關，由所引用的公知、周知例為新型案

可見物品本身有其技術功能性。於認定設計要部時，除考量其為交易者、

需要者重視之點外，還考量其為新穎之形態。亦即該要部形態和新型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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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態並不相同。 

關於設計要部相同點之評價，係陳述要部外觀形態給人之感覺。至於

差異點的評價，則係分別敘述登錄設計與伊號設計形態之細節。於圖中的

斷面圖係從下端螺帽方向往上看之情形。然而此等差異均屬些微或隱蔽而

不顯著，影響整體美感程度小，故整體判斷為近似。 

事例 5與本事例，在相同點評價上文字簡潔，但因為是設計要部之特

點，儘管差異點的評價細分多項陳述，在數量形式上勝過相同點的評價，

但近似與否的判斷為綜合整體，且係屬於質的判斷，差異點細分只是表示

判決考量的周延性，從而強化說服力。 

〔事例 7〕 

東京高判 S58.5.16昭和 56年（ネ）3156號設計權民事訴訟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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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有關之物品 棉被曬乾器 

相同點 將由圓棒構成四角形或去除縱向一邊的三邊組合而

成的框架數葉，藉於其縱向一邊之上下二個處所連著

固定具而一體化者。 

同形狀稍為橫長的矩形

狀框架 

有垂直圓棒之框架與非垂

直圓棒的框架二種，此等框

架構成的形狀，其上邊為傾

斜的稍為縱長的蝶翼狀。 

三葉之框架 四葉之框架 

三支固定具間的支柱 二支固定具間的支柱 

差異點 

靜態的安定感 動態的稍微不安定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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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之要部 具體的形狀 

〇即使為新品種的商品，和以物品的構成與其作用效

果為重點的發明與新型專利權的場合不同，在設計權

之場合，關於該設計有關之物品，係從該設計整體領

受的美感為重點，縱然是新品種商品，也不能馬上將

該物品的基本構成部分作為設計之要部。 

公知、周知例 沒有特別相同的物品有關。 

綜合評價 即使斟酌相同點，在不同部分給予觀看者印象的差異

之強度對比下，兩設計的美感整體而言不同。故不近

似。 

（解說） 

本事例被控訴人（設計權人）聲稱設計有關物品的棉被曬乾器，於本

件設計申請當時為新品種商品，其基本的形狀極為獨創，自認為是原始創

作設計，並主張「四邊形組合的數葉之框架的一邊予以拘束，其上下配設

固定具，此等數葉的框架一體化」為設計的要部。但法院認為被控訴人之

主張，好像說只要構造、功能類似，馬上就認定設計近似，顯然不適當。法

院認為判斷設計近似之際，重要的是物品整體所領受的印象。 

前述表格於公知、周知例中雖然說「沒有特別相同的物品有關」，但

法院為了否定設計權人所主張之設計要部，於判決中提到屏風、衣架的家

庭用品中，「以圓棒構成幾乎為方形的框架，將其藉於支柱上配設固定具

而一體化」的設計為公知，從而否定被控訴人以相同新型技術思想的觀念

所主張的設計要部。 

本事例設計之相同點與差異點係就各自之具體形態論述，其中差異的

各點，讓設計整體觀察時產生不同之美感，從而兩設計不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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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結論 

設計是否近似和申請的設計是否具有新穎性，以及侵權訴訟中被告物

品是否侵害登錄設計有關，由日本特許廳設計近似性之審查基準與法院在

民事訴訟或行政訴訟上對於設計近似與否之判決，可以瞭解設計是否近

似，主要是針對物品之外觀形態所呈現的美感是否近似來判斷，此係因意

匠法第 2條第 1項關於「設計」定義中，有「透過視覺引起美感」之規定

而來。其判斷主體為設計有關物品的需要者（包含交易者），則係因意匠

法第 24 條第 2 項關於設計近似與否的判斷，有「基於透過需要者的視覺

所引起的美感為之」的規定而來。此等法律規定對設計近似與否之判斷，

設定了大的框架，無論特許廳或法院均不能脫離此一框架來判斷。由此形

成了日本設計近似與否之審查基準與實務。 

於判斷設計是否近似時，須先對設計有關物品的基本構成態樣與具體

構成態樣加以評價，分別認定相同點與差異點，接著掌握設計之要部。認

定相同點與差異點係對設計整體作綜合評價的基礎，而設計之要部則係確

認設計創作之本質，以及是否為最能夠引起需要者注意的形態，提供評價

權重之參考。設計之要部，有時須調查公知或周知設計之引用例，以便決

定。法院關於設計要部之認定，在個案上有其獨立判斷權，由[事例 3]可

知，法院甚至將設計上的形態所產生標章的功能，也作為判斷設計要部之

考量因素。 

由本文所述的特許廳之審查基準與法院事例，關於設計近似與否之判

斷，有一些基本原則與方法可供運用，但這些僅是大原則，並不排除在個

案中，出現特殊情況與例外之可能。雖然日本設計近似與否的判斷有其法



 

 

 

 

91 101.08 智慧財產權月刊 VOL.164 

論述  日本設計專利近似之判斷（下） 

定之要求，但設計畢竟是與物品的外觀造形有關，故與其他國家的設計專

利有關近似與否的判斷原則，仍有可以相互參照之處。例如美國法院早期

有關設計專利侵權判決中，所謂的新穎特點（point of novelty）3。我國 2005

年版新式樣審查基準「2.4.3 設計的相同、近似判斷」，述及「2.4.3.2.3 以

主要設計特徵為重點」，其中主要設計特徵通常包括新穎特徵、視覺正面

或使用狀態下之設計三種類型。在此之新穎特點（特徵)可說相當於日本的

設計之要部。當然由於設計專利各國法制不同，導致近似判斷時重點與方

法不同，但物品設計近似與否屬於實質認定之事實問題，若以需要者為判

斷主體，由於每一個人均有可能成為某一物品的需要者，故日本設計專利

近似否的判斷標準有其一定的參考價值。 

 

 

 

 

                                                       

3
 2008年美國聯邦上訴法院在 Egyptian Goddess, Inc. et al. v. Swisa, Inc. et al.案中，放棄

單獨的新穎特點檢測，改採新的普通觀察者法則，因非本文重點，不予詳述。 


